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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改革调研会会议纪要

2010年10月11日-10月26日，围绕学校第二次教学工作会议“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本科应用型人才”的主题，冯向东书记、周进校长、王炎坤副校长、李桂兰副校长等校领导一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分别召开了四次实践教学改革调研会。计算机与电子系、信息科学系、自动化与机电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外语系、经济管理学院、新闻与法学系、艺术设计学院、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基础科学部等教学单位领导、教研室主任和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了调研会。教务处教研科全体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会议听取了各教学单位关于实践教学改革相关问题的汇报与建议，其中包括各单位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规范、质量考核标准、工作量核算，各单位实践教学改革的工作重点、目标、方案和措施等内容。

二、冯向东书记代表学校对各教学单位于本学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作了部署：

1．各专业根据本专业的定位及市场需求，尽快明确本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专业核心能力。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应反映在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环节中。专业核心能力应具有可检测性。本学期内，各专业需提出专业核心能力的具体考核标准与办法。

2.各专业可根据专业定位及专业核心能力，对2009年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进行适当修订与完善。修订原则：基础课程（公共基础、数理/人文基础、学科基础）暂不作变动，专业课程（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可作适当调整。修订后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经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批后，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

人才培养计划中设置了2个及以上专业方向的，原则上每届学生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确定教学计划中的1个专业方向安排教学，有特殊情况的，需向学校教学指导委员提出专题报告，并按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讨论结果执行。

3. 进一步修订完善实践教学大纲。首先抓好独立设置的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四大关键性实践教学环节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

4. 各单位要尽快提出具体可行的实验室建设方案，并上报学校设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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